
立法会十三题：区议会地区小型工程 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 

  以下为今日（十二月十日）立法会会议上何秀兰议员的提问和民

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的答复： 

 

问题︰ 

 

  由二○○八至二○○九年度起，当局在每个财政年度向各区议会

合共拨款 3 亿元，以推行地区小型工程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会： 

 

（一）就每个区议会而言，本年一月至今通过了多少项有关的工程计

划、获授权当局分别批准、仍在审批及拒绝了当中多少项工程计划的

拨款申请、每项工程计划的内容及预算开支款额，以及部份工程计划

仍未获批准或遭拒绝的原因；及 

 

（二）鉴于最近有报道指该笔拨款至今仍未被动用，有关的原因为何，

以及当局会否检讨拨款机制，以确保拨款申请得以尽快审批，使社区

尽早受惠？ 

 

答复： 

 

主席： 

 

（一）二○○八至○九财政年度，地区小型工程计划拨款为 3 亿元，

已在本年四月分配予十八个区议会。这整体拨款是专款专项拨款，让

区议会推行地区小型工程，从而改善地区设施、居住环境及卫生情况。

地区小型工程项目主要由区议员提议，也有部分为政府部门向区议会

建议的项目。经区议会决定落实进行的项目，只要属地区小型工程计

划整体拨款所涵盖范围，政府便会批拨所需费用。 

 

  截至本年十一月底，各区区议会已决定落实进行的地区小型工程

项目有 626 项，而政府亦已适时批出拨款推行这些项目。此外，有约

250 个建议项目已获区议会原则上同意作进一步研究，包括界定工程

内容、拟备开支预算、进行可行性研究和有关谘询等。这些前期筹划

工作完成后，如果区议会决定落实进行有关项目，政府便会安排批拨

所需费用。除上述项目外，各区区议会现正联同有关政府部门，积极

物色其他新的项目。因此，我们预期工程项目的数目会陆续增加。 

 



  已获批拨款的地区小型工程项目，主要包括提供或改善公园／休

憩处／避雨亭／凉亭等休憩设施（约占 23%）、体育场所／地区图书

馆／游泳池等康文场地的改善工程（约占 17%）以及各类型的美化和

绿化工程（约占 15%）等，当中大部分为工程费用不超过 300 万元的

较小型项目。这些项目的预计总工程费用约为 3 亿 7,300 万元。各区

的项目拨款情况载列于附件。 

 

（二）自计划推出以来，各区议会均十分踊跃地筹划工程，多个项目

亦相继进入施工阶段。我们预期，随着施工进展，工程开支将集中在

本财政年度较后的时间。 

 

  民政事务总署会联同各区区议会和相关部门，不时检视地区小型

工程计划的推展情况，以便改进。为加快推展工程，我们已建议区议

会就每个拟议项目委派一位区议员或一个专责小组，在民政事务处协

助下，跟进规划和设计工作（例如实地视察和协商），加强沟通，尽

可能在常规会议外即时解决问题。我们也建议区议会考虑以传阅文件

的方式通过建议项目，无需等待一般两个月召开一次的相关区议会委

员会会议。此外，就需要谘询其他政府部门的项目，各有关部门会加

快就项目提供意见；如有复杂情况，会交由高层同事安排协调。各区

民政事务处亦会更积极跟进工程项目的进度。 

完 

 

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０日（星期三） 

 

 


